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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滁州学院电动自行车校园车牌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现将《滁州学院电动自行车校园车牌管理办法（试行）》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滁州学院电动自行车校园车牌管理办法（试行） 

 

滁州学院安全保卫处 

2024年 9月 25日 

 

 



    滁州学院 

电动自行车校园车牌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电动自行车管理，增强师生员工交通安全

意识，维护校园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安徽省电动自行车

管理条例》《滁州学院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修订）》等规定，结

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在滁州学院校园内行驶和停放，已

在公安部门登记上牌并登记安装校园车牌的电动自行车。 

第二章  车牌管理 

第三条  安全保卫处牵头负责电动自行车校园车牌的统筹管理

工作。 

第四条  已办理校园车牌的电动自行车车主需遵守学校管理规

定，承担车牌管理的主体责任。各二级单位对所属师生员工，承担

对应校园车牌的管理责任。 

第五条  电动自行车校园车牌禁止私自转让、售卖，禁止私自

拆卸或借予他人使用。 

第六条  已办理校园车牌的电动自行车，原则上不得借予他人

使用。若车辆借予他人使用且在校内违规的将一并追究借用人和车

主相关责任。 



第七条  电动自行车车牌需保持清晰、完整。如车牌污损、无

法辨识、丢失的，应当及时申请更换，未更换的视为无牌车辆，禁

止进入校园相关区域。 

第八条  已办理校园车牌的电动自行车，如车主因毕业、离职

或其他原因离开学校的，其名下电动自行车校园车牌同时作废，所

属二级单位负责收回作废校园车牌并交于安全保卫处集中销毁。 

（一）教职工离职的，离职人员及其家属名下校园车牌同时作

废，由离职人员所在单位一并收回； 

（二）学生毕业离校的，安全保卫处每年 4月份将当年毕业生

校园车牌名单反馈到学院，各学院 6月 20日前收回对应作废车牌； 

（三）第三方服务机构人员离职的，由离职人员所在校内主管

单位及时收回作废车牌，否则不予新入职人员办理校园车牌； 

（四）校内租户人员离开校园，房主须及时将已办车牌交回安

全保卫处，否则不予新租户办理校园车牌。 

第九条  为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师生的人身安全，

各年级学生不得再购买电动自行车在校园内使用，可以选择使用校

园共享电动自行车。 

第三章  违规处理 

第十条  具有以下违规情形之一的，学校有权进行相应处罚： 

（一）在人行道、草坪、消防通道、地下机动车停车场停放的； 

（二）不按校内交通标识、标线行驶的； 

（三）不按规定停放在指定停车区域的； 

（四）在校内超速行驶的； 

（五）并排行驶、逆向行驶和 S型线路行驶的； 



（六）行驶过程违规载人或超载的； 

（七）行驶过程佩戴耳机或使用手机的； 

（八）行驶过程未佩戴安全头盔的； 

（九）噪音扰民影响校园秩序的。 

首次、第二次违规，通过短信形式，提醒车主本人；第三次违

规，通报车主所在单位，由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并纳入学校年

度考核；第四次违规或不服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注销其电动车

校园车牌，禁止其电动车进入校园，通报相关单位，严格按照校纪

校规，给予相应处分。 

第十一条  具有以下违规情形之一的，学校有权采取包括注销

校园车牌、追究当事人责任、移交有关部门处理等措施： 

（一）将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带进建筑物内进行存放或充电的； 

（二）使用或协助他人使用虚假材料或采用欺骗手段办理电动

自行车校园车牌的； 

（三）伪造、变造及私下售卖、出租电动自行车校园车牌的； 

（四）不服从安保执勤人员管理强闯校门的； 

（五）因违规充电引发防火安全事故的； 

（六）有违反学校规定的其他行为的。 

第十二条  在校园内违规使用电动自行车，导致安全事故或造

成重大影响的，学校将依法依规追究其相应责任。 

第十三条  超标电动自行车等“五类车”、未安装校园车牌的

电动自行车在校园内行驶和停放，学校相关管理部门有权进行管制，

并联系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  悬挂使用伪造电动自行车校园车牌的，一经发现学

校管理部门有权进行管制，并禁止该车在校园内使用。 

第十五条  全校师生员工共同监管，对于电动自行车违规行为，

师生员工可向安全保卫处进行举报。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规定若有不一致的，

以此为准。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学校安全保卫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 

 

 

抄送： 

滁州学院安全保卫处                     2024年 9月 25日印发 


